
1 

 

桃園市110學年度國民中小學教師素養導向課程活動設計 

一、 課程設計理念 

    本課程設計是以探究為核心的閱讀素養教育，在閱讀理解的過程中，擁有觀察與發

現，並以提問與對話開展深刻的思考，接著嘗試進行驗證，最後擁有覺察，讓閱讀理解建

立在自己的思考探究上，成為前往未知的力量。 

    本教案於彈性學習節數中實施，教材使用品學堂《閱讀理解雜誌》〈竊賊〉一文。教

材與課程設計特色簡述如下： 

(一) 使用教材：內容係由真實事件進行改寫，有助於將情境拉至真實社會。寫作方式採用

多人視角，可在閱讀過程中去覺察單一視角與多人視角的差異與侷限。 

(二) 閱讀模式：過程會採用三次閱讀法，讀懂故事情節，理解深層訊息；在過程中抓取核

心概念，並覺察生活經驗與情境，感知自己的狀態與情緒。 

(三) 教學流程：藉由提問與思考，將問題帶至真實社會。在蒐集資料的過程，學習擷取重

要訊息，並進行歸納與統整，釐清疑惑，形成自己的觀點與行動。 

    本課程設計不只希望能讓孩子透過層次性的閱讀讀出深層訊息，更希望能帶領孩子養

成運用文本進行思考的習慣，接著能進一步使用數位環境進行資料查找，驗解決問題。透

過〈竊賊〉一文中，可以幫助孩子知曉閱讀需要全面理解，觀點需要謹慎提出，不盲目追

隨、不人云亦云，並且要能夠尊重與包容他人的想法與立場，層次閱讀的重點不是在發現

正確答案、提出最佳意見，而是在閱讀過程中理解後面的探究精神與內涵，是一個釐清自

我的過程。 

 

二、 課程架構  
(含主題、活動、目標、學習對象年級、學習活動名稱、評量等，以及這些要素的關係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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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課程內容 

主題 

單元名稱 
竊‧切‧思‧語 設計者 陳雅文 

實施年級 八年級 節數  共 5 節，  225  分鐘 

課程類型 

主題式課程 

□融入ˍˍˍˍ領域 

□跨ˍˍˍˍ領域 

課程實

施 

時間 

□(跨)領域/(主題)科目 

□校訂必修/選修 

彈性學習課程/時間 

總綱核心素

養 

J-A2 具備理解情境全貌，並做獨立思考與分析的知能，運用適當的策略處理

解決生活及生命議題。 

J-C1 培養道德思辨與實踐能力，具備民主素養、法治觀念與環境意識，並主

動參與公益團體活動，關懷生命倫理議題與生態環境。 

領域

學習

重點 

核心

素養 

社-J-A2 覺察人類生活相關議題，進而

分析判斷及反 思，並嘗試改善或解決

問題。 

社-J-C2 具備同理與理性溝通的知能

與態度，發展與 人合作的互動關係。 

議

題 

學

習

主

題 

閱讀的媒材 

 
閱讀的情境脈絡 

學習

表現 

公 1b-Ⅳ-1 比較社會現象的多種解釋

觀點。 

社 3c-Ⅳ-1 聆聽他人意見，表達自我觀

點，並能以同 理心與他人討論。 

學習

內容 

公 Cb-Ⅳ-2 媒體與社群網路在公共意

見形成的過程中，扮演什麼角色？閱

聽人如何覺察其影響？ 

實

質

內

涵 

閱 J4 除紙本閱讀之外， 依學

習需求選擇適當的閱讀媒材，

並了解如何利用適當的管道獲

得文本資源。 

閱 J5 活用文本，認識並運用滿

足基本生活需求所使用之文

本。  

學習目標 

一、透過三次閱讀法，深入理解文本資訊。 

二、理解文本寫作形式與手法會如何影響閱讀理解的過程。 

三、透過閱讀文本理解法律知識，並客觀地分析事件、表達看法。 

四、能利用網路資源進行資料的查找與分析。 

五、能在討論與分享中，學習聆聽與彼此尊重。 

教學策略 三次閱讀法、小組討論、合作學習、發表 

教材來源 
1. 【文本】《閱讀理解》〈竊賊〉-品學堂 

2. 【影片】Taiwan Bar：『荊軻刺秦 - 被追殺可以殺人嗎？』法律吧 

教學設備/

資源 

1. 影音資源：Youtube-Taiwan Bar 

2. 法律判決書：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05 年度第 1232 號判決書 

3. 學習單、簡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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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學活動設計(活動進行步驟) 

         教學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評量 

【第一節課】 

 班級學生三至四人一組 

一、引起動機 

(一) 以新聞帶入法律問題。 

(二) 案例： 

1.「偷電纜線」夫遭打死妻重傷，養蝦戶認：只想教訓未下重手 

2.稱債務糾紛到餐廳丟蟑螂教訓 警逮 5嫌依法送辦 

二、 發展活動 

活動一：閱讀文本〈竊賊〉，理解文本 

(一)第一次閱讀文本 

(二)教師透過提問，引導學生理解文本 

1.請問這一篇故事的主角是誰？ 

2.請問故事中主角的職業或身分是什麼？ 

3.請問這四段故事發生的時間順序？ 

4.請問第二段故事的主角是因何事入獄？ 

→因四段故事為不同角色的敘事角度，透過對文本的提問可以初

步判斷學生是否有理解故事角色與情節發展。 

(三)分組討論與發表 

學生能找出文本中的判斷關鍵詞句 

(四)教師統整 

 

活動二：發現觀點，針對事件進行表態 

(一)第二次閱讀文本 

(二)教師透過提問，引導學生看見文本中的立場 

1. 網友們的輿論認為？ 

2. 第四段主角的立場是什麼？ 

(三)發表看法，利用 T圖讓學生進行表態。(利用 IRS 進行) 

題目：對於屋主殺死竊賊這一件事，你認為： 

    □屋主是出於正當防衛，不應判罪 

    □屋主是過失致死，依法處理 

(四)教師統計票數。 

(五)學生分享原因，完成學習單的紀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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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六)教師統整並回饋。 

瀏覽大家的意見後，我們思考一下： 

1. 這些所寫下來的原因，有哪些是基於事件作評論？ 

2. 有哪些是情緒之詞呢？ 

3. 我們所提出的理由是站得住腳的嗎？ 

4. 我們對事情的掌握度夠嗎？ 

三、 綜合活動 

教師小結：「法官必須把自己的感情放在一邊，綜合當時客觀情況來

判斷是否符合法律的要件。—當一個法官，最困難的不是法律怎麼用，而

是如何認定事實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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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第二節課】 

一、引起動機 

(一)確認上一節課進行的表態內容與結果。 

上一堂課最後，我們聚焦在是否根據事情做出評論？是否有情

緒之詞？今天我們進一步去思考：對於「屋主殺死竊賊一事，

你認為是正當防衛還是過失殺人？」這一個問題，我們理解的

程度到哪裡？ 

(二)教師針對表態的問題進行提問(利用 IRS 進行)： 

(三) 請說明你對「正當防衛」一詞的理解。 

(四) 請解釋「過失殺人」跟「殺人」的差異。 

二、 發展活動 

閱讀影音文本：〈荊軻刺秦─被追殺可以殺人嗎？〉法律吧 

第一次閱讀：掌握人物與事件，看懂故事脈絡。 

(一)學生閱讀文本 

(二)教師提問、學生分組討論後回答 

1. 知曉法庭上的人物關係。 

(1)誰是受害者？ 

(2)誰是被告？ 

(3)誰是檢察官？ 

2. 請用一段話說清楚荊軻、秦王兩人之間的糾葛。 

第二次閱讀：確定角色立場，讀出人物想法。  

(一)學生閱讀文本 

(二)教師提問、學生分組討論後回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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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次閱讀：理解法律專有名詞，建立法學知識。 

(一)學生閱讀文本 

(二)教師提問、學生分組討論後回答 

1. 請找出「正當防衛」的原則與構成條件。 

2. 請問在怎樣的條件下會變成「防衛過當」？ 

3. 請從秦王(被告)角度出發，說出辯護詞。 

4. 請從李斯(檢察官)角度出發，說出辯護詞。 

 

三、 綜合活動 

(一) 教師聚焦課程，統整「三次閱讀法」可以帶給我們的幫助。 

(二) 教師提問： 

    思考今天的歷程，自己對於法律知識的理解是否有增加？ 

    (利用 IRS 作答) 

(三) 教師小結。 

 

 

 

5 

8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3 

 

 

 

【第三-四節課】 

一、引起動機 

(一)回顧上一節課程內容。 

我們理解事情需要全面思考，不能光靠情緒行事；我們也理解

對於自己要做的決定，必須確實掌握，不能隨意下定論。 

除此之外，我們還需要留意什麼？ 

二、 發展活動 

(一)釐清〈竊賊〉的文本呈現方式 

□四段文字是同一人(視角) 

□四段文字是不同人(視角) 

問題思考：從單一角色的視角出發跟多位角色的視角出發，兩

者有何差異？ 

(二)教師告知學生：這篇文本取材自真實事件，而我們看見的文本

是有限制。 

(三)教師提問：你覺得當時的法官是怎麼判決的？(IRS 進行投票) 

(四)閱讀法律判決書：「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05 年度第 1232 號

判決書」。請找出在這段文字裡，你發現了哪些〈竊賊〉文本沒

有看見的訊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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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05 年度第 1232 號判決記載： 

 (伊→他、其) 

 勇夫於警詢、偵查、原審審理時供稱： 

被害人躲在伊住處浴室，被伊發現時，即揮拳攻擊，因伊妻懷孕，

伊怕被害人衝出浴室會對伊妻不利，故伊出手壓制被害人。伊用右

手繞過被害人後頸部，拉住被害人衣領，讓被害人衣領緊貼頸部，

並以左手推被害人左臉，一開始比較用力，有一直注意被害人，看

到被害人有掙扎且有喘不過氣、手也開始抖、臉色蒼白、比較沒有

動作、感覺快沒力、且口罩下方流出紅紅的鼻血時，伊拉住衣領的

手就比較鬆開，但左手仍壓住害人的頭，並於偵查中自承知悉拉住

被害人衣領可能造成被害人窒息。 

 再根據證人即到場處理之警員證稱： 

伊等接獲報案後，不到 10 分鐘即抵達現場，當時被害人仍有呼

吸，但已無意識、雙眼緊閉、膚色發黑，伊等即通報 119，約 10 

分鐘後救護人員到場。 

 再根據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北投分局警員到場蒐證錄影光碟結果： 

被告：快一點，有沒有手銬？ 

     （蘇警員進入淋浴間並伸手取腰間手銬將竊賊銬上） 

被告：你先把他銬起來，我再把他鬆手，他要被勒死了。 

蘇警：叫 119。 

被告：A 仔，我都鬆手。 

    （竊賊臉戴口罩，臉上膚色較手部膚色黑暗，身體呈現癱軟， 

        倒臥在淋浴間) 

(五)學生發表從文本中找到的資訊。 

1. 從勇夫的證詞看見那些資訊？ 

2. 從警察的證詞看見那些事情？ 

(六)上網找資料，看看你還有沒有什麼新發現。 

1. 學生自行搜尋/教師提供文本 Qrcode 

2. 找到支持屋主的言論有哪些？(黃色便利貼) 

3. 找到支持法官的言論有哪些？(綠色便利貼) 

(七)學生分享搜尋到的資訊或想法。 

     

三、 綜合活動 

教師小結，預告下次課程內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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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第五節課】 

一、引起動機 

(一)複習前堂課程內容。 

(二)透過文本，可以發現每人看法不一。在我們表達想法之前，或

許不用急著發言，而是試著利用所學來整理你所看見的事物。 

二、 發展活動-模擬法庭 

(一)還原事件：學習像檢察官一樣分析案件。 

1. 各自討論，自己先整理出案件過程。 

2. 組內分享(組內找出一個最完整的答案) 

3. 全班分享(找出兩到三組，下一組須針對上一組作補充) 

4. 教師聚焦與小結 

 

(二)站在角色立場思考：屋主(勇夫)v.s 檢察官(起訴屋主的人)。 

角色 立場 

屋主 

(勇夫) 

 

檢察官 
 

1. 組內討論(組內找出一個最完整的答案) 

2. 全班分享(找出兩到三組，下一組須針對上一組作補充) 

3. 教師聚焦與小結 

 

(三)分享自己找到的意見 

1. 正當防衛(黃色便利貼) V.S 防衛過當(綠色便利貼) 

2. 徵詢自願者/抽人上台分享 (正、反各有) 

 

(四)分享自己的看法-二次表態：光譜表態。 

「從正當防衛與防衛過當去思考，你認為屋主應該是正當防

衛，還是防衛過當呢？」請貼出你的立場與原因。 

1. 每人一張便利貼 

2. 在黑板上投影出光譜，請學生各自上去貼出位置 

正當防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防衛過當 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(五) 學生發表看法。 

 

三、綜合活動 

學生活饋、教師總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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參考資料 

1. 〈回顧「勇夫護妻打死賊案」，法官談防衛過當：你要選侵害最小手段〉 

2. 〈勇夫勒斃竊賊是「正當防衛」還是「防衛過當」？別輕信媒體給的廉

價正義〉 

3. 〈勇夫護孕妻打死賊，法官緩刑判決太恐龍？〉法律白話文運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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〈竊賊〉 

一、 文本閱讀：〈竊賊〉 

 閱讀後，我認為：□屋主是出於正當防衛，不應判罪 

                □屋主是過失致死，依法處理 

我的看法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立場 正當防衛，不應判罪 過失致死，依法處理 

班級票數   

支持理由 

  

 T 圖是一種分類圖，針對主題兩方列表說明，透過直觀的比較及對照，澄清概念和觀點 

二、 延伸閱讀：〈荊軻刺秦─被追殺可以殺人嗎？〉法律吧 

 第一次閱讀─掌握人物與事件 

受害者：(          )／被告：(          )／檢察官：(          ) 

請用一段話說清楚秦王、荊軻兩人之間的糾葛： 

 

 第二次閱讀─確定立場：明白人物關係後，請說明秦王與李斯各自的立場與看法 

李斯：  

秦王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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 第三次閱讀─理解法律：從影片中抓出「正當防衛」與「防衛過當」的解釋 

【法律小學堂】： 

刑法第 23 條-對於現在不法之侵害，而出於防衛自己或他人權利之行為，不罰。但防衛行

為過當者，得減輕或免除其刑。 

 正當防衛 防衛過當 

法

律

論

述 

1. 面對______________，出於______________ 

或______________之行為，是正當防衛 

2. 正當防衛構成條件： 

(1) 正遭受___________________； 

(2) 防衛行為有_______________ 

受到侵犯時，個人有權自保，但防衛行

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立

場 

無法判斷荊軻有沒有其他武器，不法侵害尚未終

結，所以發生問題時應該先考量自身安危。 

荊軻跪地腿斷，大王可呼喚士兵，即可有效

保護自己，但侵害較小，毋須將荊軻殺害。 

 閱讀完法律吧的〈荊軻刺秦〉後，請回頭再讀〈竊賊〉原出處的法律判決書記錄： 

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05 年度第 1232 號判決記載： (伊→他、其) 

勇夫於警詢、偵查、原審審理時供稱：被害人躲在伊住處浴室，被伊發現時，即揮拳攻擊，因伊妻懷

孕，伊怕被害人衝出浴室會對伊妻不利，故伊出手壓制被害人。伊用右手繞過被害人後頸部，拉住被

害人衣領，讓被害人衣領緊貼頸部，並以左手推被害人左臉，一開始比較用力，有一直注意被害人，

看到被害人有掙扎且有喘不過氣、手也開始抖、臉色蒼白、比較沒有動作、感覺快沒力、且口罩下方

流出紅紅的鼻血時，伊拉住衣領的手就比較鬆開，但左手仍壓住害人的頭，並於偵查中自承知悉拉住

被害人衣領可能造成被害人窒息。 

 再根據證人即到場處理之警員證稱： 

伊等接獲報案後，不到 10 分鐘即抵達現場，當時被害人仍有呼吸，但已無意識、雙眼緊閉、膚色發

黑，伊等即通報 119，約 10 分鐘後救護人員到場。 

 再根據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北投分局警員到場蒐證錄影光碟結果： 

被告：快一點，有沒有手銬？（蘇警員進入淋浴間並伸手取腰間手銬將竊賊銬上） 

被告：你先把他銬起來，我再把他鬆手，他要被勒死了。蘇警：叫 119。 

被告：A 仔，我都鬆手。（竊賊臉戴口罩，臉上膚色較手部膚色黑暗，身體癱軟，倒臥在淋浴間) 

 檢核文本資訊，找出你的新發現(之前閱讀〈竊賊〉沒有看見的東西畫線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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模擬法庭 

 第一次思考─掌握人物與事件 

受害者：(   竊賊   )／被告：(    屋主    )／ 檢察官 

請用一段話說清楚屋主、竊賊兩人之間的糾葛： 

 

 第二次思考─確定立場：明白事件因果後，請說明屋主與檢察官(起訴屋主的人)各自

的立場與看法 

屋主：  

檢察官：  

 

 第三次思考-上網蒐集資訊：我們還發現了些什麼？(便利貼) 

黃色(支持正當防衛)；綠色(支持防衛過當) 

 

 從正當防衛與防衛過當去思考，你認為屋主應該是正當防衛，還是防衛過當呢？請判斷事

件，並引用客觀性論點支持自己，說出你的立場與原因。(有更改想法的，可以進一步說明改變原因) 

二次表態(班上立場) 正當防衛，不應判罪 防衛過當，過失致死       【我的立場】 

票數 
  

【原因】 

 

 

 

正

當

防

衛 

防

衛

過

當 


